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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55 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7.438 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27%；
2、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在经相关监管部门审核登记并办理完毕解除限售手续、上市

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将按照《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解
除限售事宜。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 年 3 月 12 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同日，公司独
立董事就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期间， 公司通过公司宣传栏在公司内部将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予以公示。 在公示的时限内， 没有任何组
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关于制定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议案，并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的
议案》和《关于向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首次授予股票数量进行
了调整，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总人数由 58 人调整至 56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 396.96 万股调整为 392.96 万股，预留授予的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且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5、2021 年 5 月 19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并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

6、2021 年 10 月 27 日，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实施完毕，公司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股份回购价格由 5.43 元 / 股调整为 5.23 元 / 股。

7、2022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康达
（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2 年 3 月 2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工作，并于
2022 年 3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登记
完成的公告》。

9、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 及《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按照《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办理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同时同意公司对已离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和条件员工已获授但未
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均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发表了核实意见，并对公司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届满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除限售所获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30%。 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为 2021 年 5 月 19 日；截至 2022 年 5 月 19 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限
售期届满。

三、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达成情况说明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基数 ，2021 年主营业务收
入增长率不低于 10%。 （上述“主营业务收入 ”指剔除食糖贸易收入后的
主营业务收入。 ）

根据公司《2021 年度报告 》，公司
2021 年剔除食糖贸易收入后的
主营业务收入为 31,668 万元 ，比
2020 年剔除食糖贸易收入后的
主营业务收入 27,799 万元增 长
13.92%，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4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考核分年进行，根据个人的绩效考核评价指标确定
考核结果，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的 ，则可按照解除限售系
数解除限售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不
合格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 。
绩效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绩效考核
评分 100 80~100 80 80 分 以

下

解除限售系数 1.0 0.80~1.00 0.8 0
注：解除限售系数=个人绩效考核评分/100，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根
据解除限售系数计算当年可解除限售的股票数四舍五入至个位。

除 1 名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 对
象资格的人员 ， 其余 55 名获授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2021 年
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达到 “优
秀 ”，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解除限售事
宜。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限售期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计 55 人；可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117.438 万股，占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29.89%，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7%。 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首次授 予 的 限 售
数量（万股 ）

首次授 予已 解 除 限
售数量
（万股）

本次 可 解 除 限 售
数量（万股 ）

首次 授 予 的 剩 余
未 解除 限 售 数 量
（万股 ）

黄克 总经理 21.216 0.00 6.3648 14.8512

施永晨 顾问 21.216 0.00 6.3648 14.8512

冯骏 副总经理 21.216 0.00 6.3648 14.8512

李忠 副总经理 18.564 0.00 5.5692 12.9948

司景喆 董事会秘书 、投资
总监 18.564 0.00 5.5692 12.9948

陈波 财务总监 18.564 0.00 5.5692 12.9948

核心骨干（49 人） 272.12 0.00 81.636 190.484

合计（55 人 ） 391.46 0.00 117.438 274.022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期间每年其所持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 75%股份将进行锁定，同时须遵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1、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公

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
首次授予股票数量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总人数由 58 人调整至 56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96.96 万股调整为 392.96 万股，
预留授予的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2、鉴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根据股权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回购价格由 5.43 元 / 股调整
为 5.23 元 / 股。

3、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申请
退出计划、主动辞职、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等离职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 鉴于 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
激励资格，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15,000 股。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 56 人调整
至 55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392.96� 万股调整为 391.46 万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条件，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上
述规定中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2、经核查，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已满足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其作为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期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 公司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符合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在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解除限售。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且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因
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八、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回购注销
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的确定及资金来源等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尚需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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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 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
再具备激励资格， 公司将回购注销上述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
计 15,000 股。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 年 3 月 12 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同日，公司独
立董事就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 年 3 月 15 日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期间， 公司通过公司宣传栏在公司内部将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予以公示。 在公示的时限内， 没有任何组
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 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关于制定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议案，并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的
议案》和《关于向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和首次授予股票数量进行
了调整，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总人数由 58 人调整至 56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由 396.96 万股调整为 392.96 万股，预留授予的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主体
资格合法有效且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5、2021 年 5 月 19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并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

6、2021 年 10 月 27 日，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实施完毕，公司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股份回购价格由 5.43 元 / 股调整为 5.23 元 / 股。

7、2022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康达
（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8、2022 年 3 月 2 日，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工作，并于
2022 年 3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登记
完成的公告》。

9、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 及《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按照《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办理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同时同意公司对已离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和条件员工已获授但未
解除限售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均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发表了核实意见，并对公司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1、回购注销原因及数量
鉴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 1 名激励对象

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 上述 1 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5,000 股（占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总量的 0.34%， 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3%）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2、回购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价格为原授予价格经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即人民币

5.23 元 / 股。
3、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事项公司应支付的回购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78,450 元， 所需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

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 动股份 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486,767 3.27 -15,000 14,471,767 3.2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8,374,557 96.73 -- 428,374,557 96.73

总股本 442,861,324 100.00 -15,000 442,846,324 100.00

注 1：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
仍具备上市条件。

注 2：本次变动后公司股本结构将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数字
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是公司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

规定， 对已离职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和条件的员工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
购注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小，且回购所用资金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
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回购注销不会影响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
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次回购注销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原 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离职人

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15,000 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事项。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回购注销
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的确定及资金来源等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尚需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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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在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
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林芳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3 名，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且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审议
程序合法、合规。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2、以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原 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
回购注销上述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15,000 股， 本次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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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
事长胡煜鐄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名，监事会主席及有关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 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照《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关联董事黄克、冯骏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2、以 7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对于 1 名已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和条件的员工，同意公司将其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5,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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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需对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十四时三十分
（2）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7 名，代表股份数为

348,952,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96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 名，代表股份数为 213,360,5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3.694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共计 46 名，代表股份数为 135,592,4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7027%；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共计 45 名，代表股份数
为 3,592,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30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议案七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方

能生效。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48,787,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27%； 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8%；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2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070%；
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99%；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3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48,787,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27%； 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8%；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2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070%；
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99%；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32%。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48,787,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27%； 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8%；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2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070%；
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99%；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32%。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48,787,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27%； 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8%；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2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4070%；
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99%；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3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48,677,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12%； 反对
22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3%；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31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3450%；
反对 22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519%；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3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48,78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7%； 反对

117,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8%；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2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149%；
反对 11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819%；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3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48,78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7%； 反对

117,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38%；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2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149%；
反对 117,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819%；弃权 5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3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 348,677,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12%； 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8%；弃权 16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317,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3450%；
反对 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899%；弃权 16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65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曹栋雪、 杨凯钘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其

参会资格合法有效。
4、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

作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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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
年报及其他相关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及其他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公司部
年报问询函〔2022〕第 17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需在 2022 年 5 月 20 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落实与回复。 因部
分问题需进一步补充、完善。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 2022 年 6 月 3 日前回复
问询函。 公司将加快相关工作进度，尽快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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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 2021 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
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94 号），鉴于疫情防控静态管理影响，部分数据统计、复核工作无法完
成，为保证问询函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预计在 2022 年
6 月 6 日前回复问询函。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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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⑴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0 日 9:
15-15:00。

⑵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F 座 10 层 A 公司会议室
⑶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⑷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⑸主持人：董事汪洋先生。 鉴于公司董事长空缺，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由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汪洋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⑹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支持实体经济若干
措施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⑴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 192,555,90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5.1444％。
⑵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 192,555,903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5.1444％。
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因疫情防控要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青

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蔡贤龙、赵泽仁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399,3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87％；反对 156,546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63,25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55％； 反对 156,54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399,3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87％；反对 156,546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63,25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55％； 反对 156,54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364,1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04％；反对 191,746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28,05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05％； 反对 191,74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364,1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04％；反对 191,746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28,05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05％； 反对 191,74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9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399,3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87％；反对 156,546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63,25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55％； 反对 156,546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蔡贤龙、赵泽仁
3、结论性意见：顺利办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法律意见书资格、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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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北侧人人乐集团总部大楼二层第一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何浩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人人乐连锁商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股份数合

计为 334,905,5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1149%。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数为 309,117,96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5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数为 25,787,54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08%。

（二）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股份

数合计为 2,187,5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72%。 其中：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0 人；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数为 2,187,5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72%。
（三）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334,888,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

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34,888,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

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0,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320％；反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4,888,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

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0,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320％；反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34,888,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

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34,888,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

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34,888,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

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0,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320％；反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4,888,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

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0,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320％；反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4,888,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

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0,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320％；反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5,770,74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9％；反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回避 309,117,966 股，关联股东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浩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何金明、深圳市人人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0,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320％；反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4,888,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

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0,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320％；反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4,888,7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0％；反

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70,7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2320％；反对 16,800 股；弃权 0 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见证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林丽彬、杨佳佳
（三）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